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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JLC63-2023-0104

舟山市海洋与渔业局文件

舟海渔〔2023〕67号

舟山市海洋与渔业局关于印发《舟山市海洋
综合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3版）》的通知

各县（区）海洋与渔业主管局、局属各处室（部门）：

为全面规范我市海洋综合行政执法行为，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结合我市海洋综合行政执法实践，我局制定了《舟

山市海洋综合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3版）》，为《浙江省

海洋与渔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2版）》的补充，自 2023

年 7月 1日起实施，现印发给你们，与《浙江省海洋与渔业行

政处罚裁量基准（2022版）》一并执行。

舟山市海洋与渔业局

2023年 6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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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市海洋综合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3版）

序

号

事项

编码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处罚内容

裁量

阶次
裁量种类和罚款幅度 裁量判断事项

1

33022

04020

00

无有效的渔业

船舶登记证书

(或渔业船舶国

籍证书)和检验

证书，擅自刷写

船名、船号、船

籍港

《中华人民共和

国渔业港航监督

行政处罚规定》

（农业部第 34号

令）第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

国渔业船舶检验

条例》第三十七

条、第三十八第

一款

禁止其离港，并

对船舶所有者

或者经营者处

船价 2倍以下

的罚款。

较轻 并处船价 1倍以下罚款。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从重处罚：

(一)无有效的渔业船舶登记证书(或

渔业船舶国籍证书)和检验证书，擅

自刷写船名、船号、船籍港的；(二)

伪造渔业船舶登记证书(或国籍证

书)、船舶所有权证书或船舶检验证

书的；(三)伪造事实骗取渔业船舶登

记证书或渔业船舶国籍证书的；(四)

冒用他船船名、船号或船舶证书的。

一般 并处船价 1-1.5倍罚款。

严重 并处船价 1.5-2倍罚款。

2

33022

05370

00

未经批准出售、

购买、利用国家

重点保护水生

野生动物及其

制品

《中华人民共和

国野生动物保

护》第二十八条

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

国野生动物保

护》第五十二条

第一款

没收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和违

法所得，责令关

闭违法经营场

所，并处野生动

物及其制品价

值二倍以上二

十倍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吊

销人工繁育许

可证、撤销批准

较轻

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和违法所得，责令关

闭违法经营场所，处 2—8倍野生动物及其

制品价值。 情节严重的，吊销人工繁育许可证、

撤销批准文件、收回专用标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动物最

初来源于野外非法捕获，并且由出

售、购买、利用的当事人故意致死的，

按严重阶次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般

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和违法所得，责令关

闭违法经营场所，处 8—14倍野生动物及其

制品价值。

严重

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和违法所得，责令关

闭违法经营场所，处 14—20倍野生动物及

其制品价值。情节严重的，吊销人工繁育许

可证、撤销批准文件、收回专用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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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收回专用

标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3

33022

02920

00

未持有合法来

源证明，出售、

利用、运输非国

家重点保护水

生野生动物

《中华人民共和

国野生动物保护

法》第二十八条

第三款 、第三十

四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

国野生动物保护

法》第五十二条

第二款

没收野生动物，

并处野生动物

价值一倍以上

十倍以下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

任。

较轻
没收野生动物，并处野生动物价值 1—4倍

罚款。

处罚裁量时综合考虑：1、是否已出

县境内或企图出县境； 2、属天然水

生野生动物还是养殖产品；3、最初

来源是否清楚，是否为野外非法捕获

个体；4、如属天然水生野生动物，

考虑已造成伤害、放生后存活可能

性、救助和放生成本；5、如属养殖

产品，该品种是否属允许养殖和利用

品种。

一般
没收野生动物，并处野生动物价值 4—7倍

罚款。

严重
没收野生动物，并处野生动物价值 7—10倍

罚款。

4

33022

05290

00

在自然保护地、

禁猎（渔）区、

禁猎（渔）期猎

捕地方重点保

护水生野生动

物

《中华人民共和

国野生动物保护

法》第二十条、

第二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

国野生动物保护

法》第四十九条

第一款第(一)项

没收猎获物、猎

捕工具和违法

所得，吊销狩猎

证，并处猎获物

价值一倍以上

十倍以下罚款；

没有猎获物或

者猎获物价值

不足二千元的，

并处二千元以

上二万元以下

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

较轻

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吊销狩

猎证，并处猎获物价值 1-4倍罚款；无猎获

物或者猎获物价值不足二千元的，并处 0.2

—0.8万元罚款。
处罚裁量时综合考虑：1.猎捕省级水

生野生动物的主观故意性；2.妨碍活

动对生息环境的损害程度；3.所用工

具或方式的潜在危害性；4.保护区和

省级保护动物的等级；5.猎捕或妨碍

生息环境的时间和次数等因素。

在自然保护区内使用禁用渔具，按严

重阶次处罚。

一般

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吊销狩

猎证，并处猎获物价值 4-7倍罚款；无猎获

物或者猎获物价值不足二千元的，并处 0.8

—1.4万元罚款。

严重

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吊销狩

猎证，并处猎获物价值 4-7倍罚款；无猎获

物或者猎获物价值不足二千元的，并处

1.4-2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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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责任：（一）

在自然保护地、

禁猎（渔）区、

禁猎（渔）期猎

捕有重要生态、

科学、社会价值

的陆生野生动

物或者地方重

点保护野生动

物；

5

33022

04490

01

（舟山）个人未

在保护区管理

机构公布的准

钓海域范围内

或者违反海钓

许可证载明的

鱼种、可钓标

准、限额、季节

等要求进行海

钓

《舟山市国家级

海洋特别保护区

管理条例》第三

十二条第三款

《舟山市国家级

海洋特别保护区

管理条例》第四

十二条第一款第

（一）项、第二

款

由保护区所在

地县(区)渔业

主管部门按照

下列规定予以

处罚: (一)个

人未在保护区

管理机构公布

的准钓海域范

围内或者违反

海钓许可证载

明的鱼种、可钓

标准、限额、季

节等要求进行

海钓的,没收渔

获物、海钓工具

和违法所得，可

较轻
没收渔获物、海钓工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

处 0.05-0.2万元罚款。

处罚裁量时综合考虑渔获物数量价

值以及资源破坏程度、社会秩序危害

程度、配合或抗拒检查等因素。

在公布的准钓海域范围外海钓但未

钓获任何渔获物的，或及时放生未对

资源造成破坏的，为较轻阶次；违反

规定钓获的鱼种、标准数额超过规定

的三种或三条以上为严重阶次；其他

情形为一般阶次。

一般
没收渔获物、海钓工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

处 0.2-0.35万元罚款。

严重

没收渔获物、海钓工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

处 0.35-0.5万元罚款，可以吊销海钓许可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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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并处五百元

以上五千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可以吊

销海钓许可证;

个人被吊销海

钓许可证的，自

吊销之日起一

年内不得重新

申请海钓许可

证

6

33022

04090

00

未按国家有关

规定设置、使用

制式无线电台

《中华人民共和

国无线电管理条

例》第三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

国无线电管理条

例》第三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

国无线电管理条

例》 第七十二条

由无线电管理

机构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

可以并处 3万

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严重后果

的，吊销无线电

台执照，并处 3

万元以上 10万

元以下的罚款

较轻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不按照无线电台执照规定的许可事

项和要求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

为较轻阶次；故意收发无线电台执照

许可事项之外的无线电信号，传播、

公布或者利用无意接收的信息 为一

般阶次；擅自编制、使用无线电台识

别码，为严重阶次。

一般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3万元以下

罚款。

严重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3-10万元

罚款。

7

33021

84320

00

在航道和航道

保护范围内采

砂,损害航道通

航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

国航道法》第四

十三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

国航道法》第四

十三条第二款

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没收违法

所得,可以扣押

或者没收非法

采砂船舶,并处

较轻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5-10万元罚款。

未造成水上交通事故等危害后果，积

极采取补救措施，恢复航道通航条件

的，为较轻阶次；影响船舶正常通航，

造成船舶碰撞、搁浅等事故的，为严

一般
没收违法所得，可以没收非法采砂船舶，并

处 10-20万元的罚款。

严重
没收违法所得，可以没收非法采砂船舶，并

处 20-30万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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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万元以上三

十万元以下罚

款；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重阶次；其他情形为一般阶次。

8

33022

01080

00

因科学研究、技

术推广等需要

引进境外海洋

动植物物种的，

未按照报有关

部门批准，未在

指定的区域进

行完全可控制

的试验和论证

《浙江省海洋环

境保护条例》第

二十二条

《浙江省海洋环

境保护条例》第

四十四条第（三）

项

没收引进的海

洋动植物物种；

造成危害的，责

令采取措施消

除危害，并处五

千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

较轻
没收引进的海洋动植物物种；责令采取措施

消除危害；并处罚款 0.5-2万元。

造成危害较小，采取措施及时的为较

轻阶次；造成较大危害，及时采取措

施消除的为一般阶次；造成严重危害

或者采取措施不及时导致危害程度

加深的为严重阶次。

一般
没收引进的海洋动植物物种；责令采取措施

消除危害；并处罚款 2-4万元。

严重
没收引进的海洋动植物物种； 责令采取措

施消除危害；并处罚款 4-5万元。

9

33022

04580

00

外国船舶进出

中华人民共和

国渔港从事违

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

国管辖海域外国

人、外国船舶渔

业活动管理暂行

规定》第十一条

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

国管辖海域外国

人、外国船舶渔

业活动管理暂行

规定》第十七条

禁止其进、离港

口，或者令其停

航、改航、停止

作业，并可处以

3万元以下罚款

的处罚。

较轻
禁止其进、离港口，或者责令其停航、改航、

停止作业。

裁量判断时综合考量其违法行为的

严重性、违法行为发生后的整改配合

程度等。 1.未经批准进出中华人民

共和国渔港的为较轻阶次； 2.违反

船舶装运、装卸危险品规定的为一般

阶次；3.拒不服从渔政渔港监督管理

机构指挥调度的或者拒不执行渔政

渔港监督管理机构作出的离港、停

航、改航、停止作业和禁止进、离港

等决定的为严重阶次。

一般 并处 1.5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并处罚款 1.5-3万元。

10
33022

04490

（舟山）拒绝接

受海钓许可证

《舟山市国家级

海洋特别保护区

《舟山市国家级

海洋特别保护区

保护区所在地

县(区)渔业主
较轻

没收渔获物、海钓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

0.05-0.2万元罚款。

第一次阻扰检查，为较轻阶次；再次

阻挠检查，为一般阶次；三次以上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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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查验或者渔获

物检查的行政

处罚

管理条例》第三

十二条第三款

管理条例》第四

十二条第一款第

（二）项

管部门按照下

列规定予以处

罚: 拒绝接受

海钓许可证查

验或者渔获物

检查的，没收渔

获物、海钓工具

和违法所得，并

处五百元以上

五千元以下的

罚款。

扰检查或因拒绝检查造成严重影响

的为严重阶次。
一般

没收渔获物、海钓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

0.2-0.35万元罚款。

严重
没收渔获物、海钓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

0.35-0.5万元罚款。

11

33022

04490

02

（舟山）未取得

海钓许可证在

保护区从事海

钓活动

《舟山市国家级

海洋特别保护区

管理条例》第三

十一条第二款

《舟山市国家级

海洋特别保护区

管理条例》第四

十一条第（一）

项

保护区所在地

县(区)渔业主

管部门按照下

列规定予以处

罚: 未取得海

钓许可证在保

护区从事海钓

活动的，没收渔

获物、海钓工具

和违法所得，并

处二千元以上

二万元以下的

罚款;

较轻
没收渔获物、海钓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

0.2-0.5万元罚款。

处罚裁量时综合考虑渔获物数量价

值以及资源破坏程度、社会秩序危害

程度、配合或抗拒检查等因素。

虽正在进行海钓，但未钓获任何渔获

物的，为较轻阶次；违反本项规定具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视为情节严重：

1.使用“三无”船舶进行海钓的；2.

渔获物超过限额和鱼种规定的；3.

不具有申领海钓证客观条件的。其他

为一般阶次。

以下情形应视为违反本项规定：许可

证逾期未年审或年审不合格从事海

钓的。

一般
没收渔获物、海钓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

0.5-1万元罚款。

严重
没收渔获物、海钓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

1-2万元罚款。

12
33022

05630

（舟山）未经登

记取得统一标

《舟山市国家级

海洋特别保护区

《舟山市国家级

海洋特别保护区

保护区所在地

县(区)渔业主
较轻

没收渔获物、海钓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罚

款 0.5-2万元。

处罚裁量时综合考虑渔获物数量价

值以及资源破坏程度、社会秩序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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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识的船舶在保

护区从事海钓

活动

管理条例》第三

十一条第三款

管理条例》第四

十一条第(二)项

管部门按照下

列规定予以处

罚: (二)未经

登记取得统一

标识的船舶在

保护区从事海

钓活动的,没收

渔获物、海钓工

具和违法所得，

并处五千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

程度、配合或抗拒检查等因素。

违反本款规定但未钓获任何渔获物

的，为较轻阶次；违反本项规定具有

以下情形之一的，视为情节严重：1.

使用“三无”船舶进行海钓的；2.

渔获物超过限额和鱼种规定，造成严

重资源破坏的。其他为一般阶次。

一般
没收渔获物、海钓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罚

款 2-3.5万元。

严重
没收渔获物、海钓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罚

款 3.5-5万元。

13

33022

02880

00

造成渔船水上

安全事故

《中华人民共和

国渔业船员管理

办法》第四十五

条

《中华人民共和

国渔业船员管理

办法》第四十五

条

渔业船员因违

规造成责任事

故的，暂扣渔业

船员证书 6个

月以上 2年以

下；情节严重

的，吊销渔业船

员证书；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较轻 暂扣渔业船员证书 6个月-18个月。

承担直接责任或主要责任的事故中：

导致 3人以上死亡（重伤半数死亡计

算，下同）的，为严重阶次；导致

1-2人死亡的，或财产损失重大损失，

为一般阶次；导致 1人以上轻伤的，

或导致财产较大损失，为较轻阶次。

一般 暂扣渔业船员证书 18个月-24个月。

严重 吊销渔业船员证书。

14

33022

05440

00

将可育杂交、通

过生物工程改

变遗传性状的

个体及其后代

《浙江省水产种

苗管理办法》第

九条

《浙江省水产种

苗管理办法》第

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渔业行政

管理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并可

较轻 罚款 0.1-0.4万元。 处罚裁量时综合考虑：1、存在的生

态风险程度；2、是否属国家明令禁

止品种；3、已投入水域的个体数量

及规模；4、发生逃逸的可能程度。

一般 罚款 0.4-0.7万元。

严重 罚款 0.7-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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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水域，养殖

可育杂交、通过

生物工程改变

遗传性状的个

体及其后代的

场所未采取隔

离措施

处以１０００

元以上１万元

以下罚款

15

33022

04640

00

到期未办理证

件审验的职务

船员，责令其限

期办理后，逾期

不办理的

《中华人民共第

三条和国渔业港

航监督行政处罚

规定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第

三条和国渔业港

航监督行政处罚

规定 》第二十九

条

对当事人并处

50元以上 100

元以下罚款

较轻 情节较轻，免于处罚
逾期 10天以内且及时补办的为较轻

阶次；逾期 10天以上 1个月以下的

属于一般阶次，逾期 1个月以上的属

于严重阶次。

一般 罚款 50—70元。

严重 罚款 70—100元。

16

33022

02660

04

在渔港水域废

油船未经洗舱、

排污、清舱和测

爆即行拆解的

《防止拆船污染

环境管理条例》

第十一条第二款

《防止拆船污染

环境管理条例》

第十七条第（三）

项

监督拆船污染

的主管部门除

责令其限期纠

正外，还可以根

据不同情节，处

以 1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

罚款：废油船未

经洗舱、排污、

清舱和测爆即

行拆解的；

较轻 责令其限期纠正并处 1-4万元罚款。

已开始拆解，尚未造成污染的，为较

轻阶次；拆解造成水域污染不足 5万

平方米，为一般阶次；拆解造成水域

污染 5万平方米以上的，为严重阶

次。

一般 责令其限期纠正并处 4-7万元罚款。

严重 责令其限期纠正并处 7-10万元罚款。

17

33022

00910

00

未取得生产许

可证从事水产

种苗生产

《浙江省水产种

苗管理办法》（省

政府令 128号）

《浙江省水产种

苗管理办法》（省

政府令 128号）

未取得生产许

可证从事水产

种苗生产的，由

较轻
没收种苗和违法所得，并处 0.5-2万元罚

款。

处罚裁量时综合考量违法所得的数

额、配合整改的程度、对环境危害的

程度、对购苗户造成的现实损害、非一般 没收种苗和违法所得，并处 2-3.5万元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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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渔业行政

管理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没收

种苗和违法所

得，并可以处

5000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法生产的时间跨度和数量。限期整改

后拒不整改或非法生产造成严重危

害的为严重阶次。

款。

严重
没收种苗和违法所得，并处 3.5-5万元罚

款。

18

33022

00730

00

外国人、外国船

舶在我国专属

经济区和大陆

架合法渔业生

产、生物资源调

查活动时超过

核定限额或未

按许可条件生

产

《中华人民共和

国管辖海域外国

人、外国船舶渔

业活动管理暂行

规定》第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

国管辖海域外国

人、外国船舶渔

业活动管理暂行

规定》第十四条

可处以没收渔

获物、没收渔具

和 30万元以下

罚款的处罚：

1、未按许可的

作业区域、时

间、类型、船舶

功率或吨位作

业的； 2、超过

核定捕捞配额

的。

较轻
没收渔获物、没收渔具，并处 10万以下罚

款。

违反本法规定但初次违法的，为较轻

阶次；违法 2次以上，或超过核定捕

捞配额不大的为一般阶次；超过核定

捕捞配额造成渔业、生物资源较大损

害的为严重阶次。

一般
没收渔获物、没收渔具，并处 10-20万元罚

款。

严重
没收渔获物、没收渔具，并处 20-30万元罚

款。

19

33022

00700

00

无许可证或超

范围驯养繁殖

国家重点保护

的水生野生动

物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生野生动物

保护实施条例》

第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生野生动物

保护实施条例》

第三十条

渔业行政主管

部门没收违法

所得，处 3000

元下的罚款，可

以并处没收水

生野生动物、吊

销驯养繁殖许

一般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水生野生动物，并处

0.2万元以下罚款，吊销驯养繁殖许可证。

涉及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

物的为一般阶次；涉及国家一级重点

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的为严重阶次。严重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水生野生动物，并处

0.2-0.3万元罚款，吊销驯养繁殖许可证。



— —

可证。

20

33022

00380

00

未按规定在渔

港水域进行渔

业船舶水上拆

解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污染防治

法》第五十九条

第六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污染防治

法》第九十条

由海事管理机

构、渔业主管部

门按照职责分

工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处一万

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造

成水污染的,责

令限期采取治

理措施，消除污

染，处二万元以

上二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逾期

不采取治理措

施的，海事管理

机构、渔业主管

部门按照职责

分工可以指定

有治理能力的

单位代为治理，

所需费用由船

舶承担。

较轻 处 1-4万元罚款。

停止违法行为且未造成水污染的为

较轻阶次；逾期不停止违法行为或逾

期不采取治理措施的为严重阶次；其

余为一般阶次。造成水污染的并处治

理费用 2倍的罚款，最低为二万元，

最高为二十万元。

一般
处 4-7万元罚款；造成水污染的，并处 2-20

万元罚款。

严重
处 7-10万元罚款；造成水污染的，并处 2-20

万元罚款。

21

33021

87460

00

侵占航道、危害

航道通航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

航道法》第三十

五条 《浙江省航

《中华人民共和

国航道法》第四

十二条 《浙江

由航道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清

除，对单位处五

较轻 免予处罚 处罚裁量时综合考量对航道的危害

程度以及整改配合程度等，有下列情

形的：1、严重影响航道正常通行；2、
一般

对单位处 2000元罚款，对个人处 200元的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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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管理条例》第

二十四条第（一）

项

省航道管理条

例》第四十一条

万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处二千

元以下罚款；逾

期不清除的，由

航道主管部门

或者其依法委

托的第三人代

为清除，所需费

用由责任者承

担；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造成严重安全隐患或已造成安全事

故的；3、拒不改正或三次以上违法

侵占、危害航道通航安全的为严重阶

次。（2016年港航划转事项，裁量基

准来自交通领域）

较重
对单位处 5000元的罚款，对个人处 1000元

的罚款。

严重
对单位处 5000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个人处 1000元以上 2000元以下的罚款。

22

33021

51470

00

按年度逐年缴

纳海域使用金

的海域使用权

人不按期缴纳

海域使用金

《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域使用管理

法》第三十三条

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域使用管理

法》第四十八条

按年度逐年缴

纳海域使用金

的海域使用权

人不按期缴纳

海域使用金的，

限期缴纳；在限

期内仍拒不缴

纳的，由颁发海

域使用权证书

的人民政府注

销海域使用权

证书，收回海域

使用权。

较轻 免于处罚。

在限期缴纳期限内全额缴纳的为较

轻阶次；限期内缴纳部分海域使用金

的为一般阶次；逾期仍拒不缴纳的为

严重阶次。

一般 限期缴纳。

严重 收回海域使用权。

23 33021未经批准引进 《浙江省海洋环 《浙江省海洋环 由行使海洋环 较轻 并处 0.5-2万元罚款。 及时采取措施消除危害，未造成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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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20

03

境外的海洋动

植物物种并造

成危害

境保护条例》 第

二十二条第一款

境保护条例》 第

四十四条第（三）

项

境监督管理权

的部门根据各

自职责处理：

（三）违反本条

例第二十二条

第一款规定的，

没收引进的海

洋动植物物种；

造成危害的，责

令采取措施消

除危害，并处五

千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

损失的为较轻阶次；造成较大损失，

但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后采

取措施消除危害的为一般阶次；有下

列情形的：1、拒不消除危害 2、因

未及时采取措施导致损害扩大 3、违

法行为造成严重损害的，为严重阶

次。

一般 并处 2-3.5万元罚款。

严重 并处 3.5-5万元罚款。

24

33021

63410

02

使用海域或者

海岸线的单位

和个人拒不清

除生活垃圾和

固体废弃物

《浙江省海洋环

境保护条例》 第

二十六条第一款

《浙江省海洋环

境保护条例》 第

四十一条

由海洋行政主

管部门代为清

除，所需费用由

使用海域或者

海岸线的单位

和个人承担，并

可处一千元以

上五千元以下

的罚款

较轻 并处 0.1-0.2万元罚款。

处罚裁量时综合考量生活垃圾和固

体废弃物的数量以及清理的难易程

度，同时考量违法行为是否为初次发

生等。

一般 并处 0.2-0.3万元罚款。

严重 并处 0.3-0.5万元罚款。

25

33022

00400

00

水产苗种未经

产地检疫

《中华人民共和

国动物防疫法》

第五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

国动物防疫法》

第一百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农业

农村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处同

较轻

对货主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货值金额

10%-20%罚款，对货主以外的承运人处运输

费用 3倍的罚款。

处罚裁量时综合考量水产苗种的染

疫风险、是否有携带疫病的个体，责

令改正的配合态度、是否申请过检疫

等，有下列情形的：1、水产苗种携一般 对货主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货值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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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检疫合格动

物、动物产品货

值金额一倍以

下罚款；对货主

以外的承运人

处运输费用三

倍以上五倍以

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处五倍以

上十倍以下罚

款

带传染病，具有较大传染风险的 2、

经过检疫明知水产苗种有较大风险

隐患仍运输的。限期内改正的为较轻

阶次；再次违法或造成较轻危害后果

的为一般阶次；多次违法或拒不改正

的，或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为严重阶

次。

20%-50%罚款，对货主以外的承运人处运输

费用 3-5倍的罚款。

严重

对货主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货值金额 50%到

一倍以下的罚款，对货主以外的承运人处运

输费用 5-10倍的罚款。

26

33021

61830

13

自然保护区管

理机构拒绝监

督检查或者在

检查时弄虚作

假

《中华人民共和

国自然保护区条

例》第二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

国自然保护区条

例》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

或者有关自然

保护区行政主

管部门给予 300

元以上 3000元

以下的罚款。"

较轻 罚款 0.03-0.12万元。

第一次阻扰检查，或有轻微作假行为

的，为较轻阶次；再次阻挠检查，或

有部分资料等作假的，为一般阶次；

三次以上阻扰检查，或在关键问题和

资料上造假的，为严重阶次。

一般 罚款 0.12-0.21万元。

严重 罚款 0.21-0.3万元。

27

33022

04160

00

(舟山)对在保

护区内使用供

氧器具、智能潜

水器具等辅助

工具进行贝藻

类潜水捕捞的

《舟山市国家级

海洋特别保护区

管理条例》 第十

三条第（二）项

《舟山市国家级

海洋特别保护区

管理条例 》第三

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

十三条第二项

规定，使用供氧

器具、智能潜水

器具等辅助工

具进行贝藻类

潜水捕捞的，由

较轻
没收渔获物、辅助工具，并处 0.5-2万元罚

款。

处罚裁量时综合考虑渔获物数量价

值以及资源破坏程度、社会秩序危害

程度、配合或抗拒检查等因素。

违反本款规定但未捕获任何渔获物

的，为较轻阶次；渔获物超过限额和

种类规定，或采捕的贝藻类为禁采品

种的或者造成严重资源破坏的为严

一般
没收渔获物、辅助工具，并处 2-3.5万元罚

款。

严重
没收渔获物、辅助工具，并处 3.5-5万元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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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所在地

县(区)渔业主

管部门没收渔

获物、辅助工

具，并处五千元

以上五万元以

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没收

违法所得。

重阶次；其他为一般阶次。

28

33022

04150

00

(舟山)对在保

护区内擅自移

动、污损或者破

坏界标、标牌和

其他有关设施

《舟山市国家级

海洋特别保护区

管理条例》第十

三条第（五）项

《舟山市国家级

海洋特别保护区

管理条例》第三

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

十三条第五项

规定，擅自移

动、污损或者破

坏界标、标牌和

其他保护区设

施的，由保护区

所在地县（区）

海洋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

恢复原状；逾期

未恢复原状的，

处恢复原状所

需费用一倍以

上二倍以下的

罚款。

较轻 恢复原状所需费用 1倍罚款。

对界碑、标牌和其他有关设施的改变

轻微的；对界碑、标牌和其他有关设

施的改变一般的；对界碑、标牌和其

他有关设施的改变较大的。

一般 恢复原状所需费用 1.5倍罚款。

严重 恢复原状所需费用 2倍罚款。

29 33022 (舟山)在保护 《舟山市国家级 《舟山市国家级 违反本条例第 较轻 没收渔获物、捕捞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 处罚裁量时综合考虑贝藻类数量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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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80

00

区内未按照捕

捞许可证载明

的种类、数量、

可捕标准、方

法、工具、区域

和期限等要求

捕捞贝藻类

海洋特别保护区

管理条例》第二

十九条第三款

海洋特别保护区

管理条例》第四

十条第（二）项

二十九条规定，

由保护区所在

地县(区)渔业

主管部门按照

下列规定予以

处罚: (二)未

按照捕捞许可

证载明的种类、

数量、可捕标

准、方法、工具、

区域和期限等

要求捕捞贝藻

类的，没收渔获

物、捕捞工具和

违法所得，可以

并处三千元以

上三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可以吊销

捕捞许可证。

0.3-1万元罚款。 值以及资源破坏程度、社会秩序危害

程度、配合或抗拒检查等因素。

使用违规工具采捕贝藻类但未采捕

到任何贝藻类的，或及时放生未对资

源造成破坏的，为较轻阶次；违反规

定采捕的贝藻类的品种、标准数额超

过规定的三种或三公斤以上为严重

阶次；其他情形为一般阶次。

一般
没收渔获物、捕捞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

1-2万元罚款。

严重
没收渔获物、捕捞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

2-3万元罚款。

30

33022

04170

00

(舟山)在保护

区内未取得捕

捞许可证捕捞

贝藻类

《舟山市国家级

海洋特别保护区

管理条例 》第二

十九条第一款

《舟山市国家级

海洋特别保护区

管理条例 》第四

十条第（一）项

违反本条例第

二十九条规定，

由保护区所在

地县(区)渔业

主管部门按照

下列规定予以

较轻
没收渔获物、捕捞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

0.5-2万元罚款。
处罚裁量时综合考虑贝藻类数量价

值以及资源破坏程度、社会秩序危害

程度、配合或抗拒检查等因素。

虽正在进行采捕，但未获得任何贝藻

类的，为较轻阶次；违反本项规定具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视为情节严重：

一般
没收渔获物、捕捞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

2-3.5万元罚款，

严重
没收渔获物、捕捞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

3.5-5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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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 (一)未

取得捕捞许可

证捕捞贝藻类

的，没收渔获

物、捕捞工具和

违法所得，并处

五千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的罚

款;

1.使用禁止使用的辅助工具进行贝

藻类采捕的；2.贝藻类超过数量和违

反品种规定的；3.不具有申领贝藻类

捕捞证客观条件的。其他为一般阶

次。

以下情形应视为违反本项规定：许可

证逾期未年审或年审不合格从事贝

藻类捕捞的。

31

33022

05880

00

(舟山)船舶在

从事海钓活动

中的违法行为

《舟山市国家级

海洋特别保护区

海钓管理办法》

第二十二条第

（四）、（五）项

《舟山市国家级

海洋特别保护区

海钓管理办法》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

二十二条规定，

船舶在保护区

内从事海钓活

动 未 遵 守 第

（四）项、第

（五）项规定

的，由保护区所

在地县（区）渔

业行政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处

二千元以上二

万元以下罚款。

较轻 罚款 0.2-0.8万元。

经指出能及时提供行程表、乘载人员

名单的或立刻穿戴起救生衣和必要

护具的为较轻阶次；无法提供行程

表、乘载人员名单或未配备安全员或

经指出未能及时穿戴起救生衣和必

要护具的为严重阶次；其他为一般阶

次。

一般 罚款 0.8-1.5万元。

严重 罚款 1.5-2万元。

32 33022

05870

(舟山)保护区

内从事海钓活

动中禁止性行

《舟山市国家级

海洋特别保护区

海钓管理办法》

《舟山市国家级

海洋特别保护区

海钓管理办法》

违反本办法第

二十条规定，在

保护区内从事

较轻 罚款 0.05-0.2万元。 处罚裁量时综合考虑海洋生态危害

程度以及资源破坏程度、社会秩序危

害程度、配合或抗拒检查等因素。造

一般 罚款 0.2-0.35万元。

严重 罚款 0.35-0.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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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为 第 二 十 条 第

（四）项至第

（七）项

第二十九条 海钓活动有第

（四）项至第

（七）项规定情

形之一的，由保

护区所在地县

（区）渔业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处五百元

以上五千元以

下罚款。

成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资金或

其他经济损失在 1万元以下的，或虽

使用一人多杆或者一杆多钩方式进

行海钓但渔获物在数量和品种核定

范围内的，或首次发现未穿戴救生衣

和专用防滑鞋的，为较轻阶次；造成

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资金或其

他经济损失在 3万元以上的，或使用

一人多杆或者一杆多钩方式进行海

钓且渔获物在数量和品种超过核定

范围的，或三次及以上被发现未穿戴

救生衣和专用防滑鞋的，为严重阶次

；其他为一般阶次。

33

33022

02570

04

向禁渔期内违

禁作业的渔船

供油、供冰或者

代冻、收购、销

售、转载违禁渔

获物

《浙江省渔业管

理条例》第四十

七条第二款

《浙江省渔业管

理条例》第五十

九条第（五）项

没收渔获物、违

法所得和渔具，

处五万元以下

罚款。

较轻

海洋涉渔：2万元以下；

涉案水产品 100公斤以下：并处 1000-5000

元罚款

涉案水产品 100-300公斤：并处 5000-12000

元罚款

涉 案 水 产 品 300-500 公 斤 ： 并 处

12000-20000元罚款

非法供油、供冰 1艘次，或者涉案海

水产品 500公斤以下，淡水产品 100

公斤以下的，为较轻阶次：非法供油、

供冰 2—3艘次，或者涉案海水产品

500—2000公斤，淡水产品 100—200

公斤的，为一般阶次；非法供油、供

冰 4艘次以上或者涉案海水产品

2000公斤以上，淡水产品 200公斤

以上的，为严重阶次。

但是，捕捞辅助船违反本规定的：船

长不足 24米的，处罚裁量较前述标

准提高一个阶次；船长 24米以上的

定为严重阶次，如涉案水产品 2000

一般

海洋涉渔：2—3.5万元；

涉案水产品 500-1000公斤：并处

20000-25000元罚款

涉案水产品 1000-1500公斤：并处

25000-30000元罚款

涉 案 水 产 品 1500-2000 公 斤 ： 并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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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以上的须顶格罚款。

实际处罚中应综合考量当事人配合

程度，对于违禁渔获物来源证明程

度，销售转载次数等因素，拒不配合

执法或者多次（三次及以上）销售、

转载违禁渔获物的依照该区间顶格

处罚

30000-35000元罚款

严重

海洋涉渔：3.5—5万元；

涉案水产品 2000-2500公斤：并处

35000-40000元罚款

涉案水产品 2500-3000公斤：并处

40000-45000元罚款

涉案水产品 3000公斤以上：并处 50000元

罚款

34

33022

05780

00

(舟山)渔业船

舶未依照相关

规定配备并正

常使用油污水

分离器或者油

污水贮存柜

（桶）等防污设

备和器材

《舟山市港口船

舶污染物管理条

例》第十九条

《舟山市港口船

舶污染物管理条

例》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

十九条第二款

规定，渔业船舶

未正常使用防

污设备和器材

的，由渔业行政

主管部门予以

警告；情节严重

的，处二千元以

上二万元以下

罚款。

较轻 警告，罚款 0.2-0.8万元。

除给予警告外还可根据情节处以罚

款。少量规定器材未配备，造成污染

水域面积低于 1000平方米的，为较

轻阶次；未按规定配备器材，超成水

域污染面积大于 1万平方米的，为严

重阶次；其余为一般阶次。

一般 罚款 0.8-1.5万元。

严重 罚款 1.5-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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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工作专班

舟山市海洋与渔业局办公室 2023年 6月 29日印发


